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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食盐贸易中的官商关系看传统市场形成机制
*1

黄国信

(中山大学历史系，广州 510275)

【摘 要】: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是中国传统

市场形成的基本逻辑，而此路径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则成为中国传统市场秩序的基本逻辑。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市

场形成与秩序的基本认识。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值得深入总结，那就是传统文化体系在人际关系

网络与制度结构中具体发挥作用的机制，这就是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正是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

略，以及市场秩序的路径依赖得以成为事实的前提，也是传统中国“市场嵌入社会”的具体机制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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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的形成，经济学界有许多经典的论断，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表达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出现剩余，人们才

开始进行以物易物的分散交换；伴随着简单商品交换量的增加，经常化和固定化的交换地点，主要是一些交通要道和人口聚集

地，就形成了交换场所，即市场。其形成，是一种经济演化的逻辑。哈耶克认为，市场“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

“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
[1]
，进一步论证了市场形成的自发性。那么，传统市场的形成是否

真的仅仅由经济演化逻辑所驱动呢?除了经济学的分析架构，还可以有其他的分析角度吗?本文截取清代食盐贸易市场扩张中官

商关系的两个案例，来探讨这一问题。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清代食盐贸易的市场问题，在一般的逻辑思考中，显然不属于市场形成的问题，因为在清代，食盐

贸易的市场以及日常消费品市场甚至生产资料市场，都已初具规模。本文以清代食盐贸易中市场扩张为案例来讨论市场的形成

问题，是基于对市场形成的空间逻辑与学理逻辑而展开的。同时，本文对史料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统计学意义而非个

别经验事实意义上的分析而处理。

一、经验事实

1.潘进与李可蕃、彭应燕

清代官盐贸易，实行的是分区行盐制度，湖南北部归属两淮盐区，南部的郴州、桂阳州则划归两广盐区。嘉庆、道光年间，

两广盐商中，有一位名叫做潘进的，就是广东北部与湖南南部的粤盐官盐商。潘进，字健行，广东南海西樵百滘堡村头村人，

生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死于道光十七年(1837)，是西樵百滘堡潘氏家族崛起的核心人物。潘进及其孙潘斯濂和曾孙潘誉征

一门四代三人入选南海县志之人物传。潘进有文字大量保存在《潘氏家乘》中，成为盐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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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家乘记载得知，嘉庆道光年间，他在广东北部经营乐桂埠盐务。乐桂埠，即广东乐昌与湖南桂阳食盐销售口岸，负责

粤北、湘南十余县的官盐销售，正是嘉庆、道光年间广东食盐外运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盐埠。在这里，潘进获取了丰厚的利

润，成为其起家的关键
①2
。

经营乐桂埠期间，潘进获得了非常好的发展机会，那就是李可蕃出任湖南粮储道
②3
。李可蕃，字衍修，号椒堂。广东南海人

[2]
，潘进儿时同学李可琼之二哥。李可蕃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外放湖南粮储道。接任命后，李即修书潘进，招潘为幕僚。潘进

随即复信李可蕃，答应了其要求，并毫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希望得到湖南官方照顾的愿望。他说: “楚地郴州、永兴、宜章、

兴宁、临武、蓝山、嘉禾、桂阳八州县，例食乐桂埠盐，本埠饷引特重，每被邻充。又湖南淮地卡员，常入粤境滋扰，二者深

为埠累。八州县皆衡永道辖属，彭道宪于十四年时，承吾兄札致之后，极蒙关照，倘因公晤彭道与盐道二宪，能面托其时时谕

所属，加意体恤，则弟之来楚，更可安心。”
③4

此书信说明，李可蕃在出任湖南粮储道之前，已经帮助过潘进化官盐为私盐进

入两淮引地。众所周知，跨盐区售盐，清王朝定义为走私，属于非法，但嘉庆十四年(1809)，李曾致信衡永道道台彭应燕，请

求其关照潘进等广东盐商，减少湖南“卡员”“入粤境滋扰”，据潘进的说法，效果非常好，即事实上协助广东盐走私到了两

淮盐区。这次李可蕃出任湖南粮储道，潘进遂希望他能直接在李可蕃的引荐下会晤湖南衡永道彭姓道员，并直接面见湖南盐法

道，以进一步减少湖南“卡员”对粤盐盐商的“滋扰”，以扩大广东官盐走私进入衡州府的规模。有趣的是，嘉庆十九年(1814)，

湖南提督魁保曾上奏，称“经督臣马慧裕加派文武，抚臣广厚派令衡永道彭应燕、协同盐道图勒斌，会同营员、带领弁兵把住

衡永一带要口，四处淮引可望畅销”
④5
。由此可见，五、六年前曾经帮助过潘进走私食盐入境衡永道道台彭应燕，当时仍在任上。

这说明潘进实现希望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彭应燕此时的一大职责正是“协同盐道图勒斌，会同营员、带领弁兵把住衡永一带

要口”，以控制广东食盐的侵入，正是所谓“县官不如现管”之现管官员。显然，他在潘进和李可蕃的要求下，会如何行动，

不言自明。而湖南地方以及两淮盐区希望藉此“四处淮引可望畅销”，实在非常滑稽。然而，这正是传统中国政治或者说官场

的真实写照。这种场景的出现，自然意味着衡州府的广东私盐规模下降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但是，湖南地方官为何能对广东盐商减少“滋扰”的请求网开一面呢?或者反过来问，为何广东盐商会希望湖南地方官和盐

政官员对其网开一面呢?其实，现在看来，此事非常蹊跷。众所周知，清代盐务有考成责任，对盐政官员和地方行政官员均有约

束[3]。那么，在上述大背景下，湖南地方官和盐务官员，为何还可以应广东官员的要求，袒护粤商将粤盐销售到淮盐区呢?其

实，这主要是由当时两淮盐区的食盐运销制度与其他盐区并不一致而决定的。两淮盐区在湖广实行的是“一体通销”制度，而

两广盐区实行的主要是“专商引岸”制度。与其他盐区的“专商引岸”制不同，早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两淮巡盐御史李煦

等即已题准“湖南引盐一例通销”
⑤6
。此后，淮盐在湖广地区一例通融销售，盐引不直接分配到具体的州县。因此，湖广淮盐地

界的盐法考成，与其他盐区不同，无论是地方官、盐务官员还是盐商，均无须以州县为地域范围来进行考核，其结果是几乎等

于允许淮盐商人放弃与粤盐交界的衡州等府引地。从此，衡州府等地地方官没有盐务考成压力，既可以为两淮盐政充当马前卒，

按朝廷要求查稽不断渗入的粤盐，也可以卖给同僚们面子，放弃对努力越界北上的粤盐的查稽。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之下，湖南

地方官甚至盐务官员都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为粤盐北进提供可能。嘉庆二十年南海佛山人李可蕃出任湖南粮储道时，像嘉庆十

四年那次一样，再次接到了身为兄长同窗的广东盐商潘进的信函，潘希望通过他得到湖南衡永道和盐法道的庇护。而更为有意

思的是，潘进已经在书信中答应李可蕃，他很快就会去充当李的幕府。可以想见，这样的人际关系组合，比嘉庆十四年李可蕃

给彭道台修书一封，对潘进的乐桂埠食盐北上衡州府淮盐地界所起作用，肯定要大得多。相信类似故事一定还会在淮粤盐区界

2 ①参见《潘氏家乘》之“潘资政公遗稿”｡

3 ②《潘氏家乘》收录了潘进来往书信，其中有“潘资政公遗稿”第 37 页为“复李石泉书”题注云:“石泉讳可琼，兄弟三人

翰林，与先大父少同窗｡历任广西思恩府、浙江杭嘉湖道、升山东盐运司｡”李可蕃，即为李可琼二哥，其大哥为李可端｡

4 ③《潘氏家乘》之“潘资政公遗稿·复李椒堂书”｡

5 ④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档案号 3-1782-20，嘉庆十九年六月十八日湖南提督魁保奏为川粤二盐越

境，淮盐不能畅销之盐丁埠头通同舞弊缘由仰祈圣鉴事｡

6 ⑤参见王定安《两淮盐法志》卷 43 《引界上》第 3页，光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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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地区翻版出现，其事实结果是，粤北和湘南地区成为当时广东食盐唯一畅销的地区。根据《两广盐法志》记载，嘉庆八年(1803)，

两广盐课积欠 4.7 万余两，嘉庆十一年(1806)，积欠 18.1 万余两，到嘉庆十七年(1812)则积欠至 29.4 万余两，几占额定盐课

60余万两的 50%。但“北柜号称畅销，递年可融销别柜悬引”
①7
，据两广总督阮元说，嘉庆十年(1805)，北柜，尤其是乐桂埠“历

届奏销，年清年款”
②8
，成为清中叶以后两广盐区唯一畅销且可融销别柜悬引的地区，从而引发长达 20 余年的多位两江总督、

两广总督及其下属官员卷入的、大规模的两淮与两广盐区之间的“淮粤之争”
③9
。

2.阮元与苏高华

当某些中下层地方官员及盐务官员与广东盐商“暗通款曲”的同时，两淮与两广盐务之间的“淮粤之争”也在如火如荼地

上演，双方角力主角主要是两个盐区的高级官员。不过，由于这一角力时间跨度很长，本文篇幅所限无法全面展开讨论，并且

在逻辑结构上，也无必要展开全面讨论。因此，这里仅就其中与潘进经营乐桂埠时间段比较接近的嘉庆、道光年间略作介绍。

当时，“淮粤之争”的重点是“熬锅”纷争。所谓“熬锅”，即广东盐商设在粤北官盐店煎熬食盐的铁锅。清乾隆二十年(1755)

以后，两广所产食盐全为生盐，即晒扫之盐，色白，无须煎熬可直接食用，淮盐则为煎熬后之熟盐，色灰黑。淮粤边界市场上

流通的食盐，一睹即知淮粤，极容易判断是否走私。但嘉庆十二年(1807)，广东方面提出食盐从广州运输到粤北的过程中，常

常会有“海船舱底之盐，名为扫舱；埠中进出渗漏之盐，名为地砂，色黑难卖”，为避免损失，两广总督吴熊光奏准“连盐包

烧灰淋出卤水，以之熬出熟盐，在近村零卖”，是为广东盐商可将生盐熬熟之开始
④10

。从此，淮粤边界市场上的淮粤官盐，在

外观上可以没有明显差别，这为粤盐北进淮盐地界提供了事实上的方便。这个政策的出台，实在非常暧昧。毕竟它主要只在广

东北部淮粤边界实行，连属于两广盐区、运盐道路更偏远的广西西部地区，暂时也未见到相关记载。这似乎在暗示，该政策完

全就是广东盐商与官方合谋，希望借此将盐运入淮盐地界而出台的。若事实果真如此，这应该是最大规模的“官私”，而且证

实了两广盐区官方允许乐桂埠超售的推测。在制度上，嘉庆、道光年间两广盐区实行的是狭义的“专商引岸”制，盐引额直接

分配到每个盐商的埠地。如果得不到两广盐区的官方许可，乐桂埠的超售其实是大有问题的。因此，潘进以及商名孔文光的盐

商联结彭应燕，将广东官盐大量走私到衡州府等地，广东官方的允许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这一政策的出台，已经暗示广东

官方对此类行为的实际支持。

有清一代，两淮盐区一直有周边盐区食盐渗透进入，因此，两淮盐官和两淮盐区的地方官，经常发起对周边盐区官盐走私

进入淮界的反击战，以求减轻邻私的冲击。而道光年间，恰好广东官盐除了在湖南南部乐桂埠等地极为畅销外，其他地区则全

面滞销。乐桂埠等地官盐的畅销，自然也就使两广盐区顺理成章地成为两淮盐区官员们反击对象的一部分。嘉庆十九年(1814)

十一月初一日湖广总督马慧裕与湖北巡抚张映汉、湖南巡抚广厚、两淮盐政阿克当阿四人联衔上奏，要求“仰恳圣恩，敕下接

壤两湖之川、粤、陕、豫各督抚，嗣后凡邻近楚省边界之州县止准行销额引，不准将别州县之引融销于邻楚边界州县”
⑤11

，明

确要求邻盐不得将淮盐边界地区作为其盐区拓展食盐销售的对象。显然，由于淮界地域广，在周边地区，其食盐与邻近盐区的

食盐存在明显的比较劣势，淮盐区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符合市场实际的。事实上，周边盐区也不断有邻近盐区官盐走私进入淮界
①

7 ①参见陈铨衡《粤鹾蠡测编·六柜论》，清光绪刻本｡所谓北柜，乃乾隆五十四年广东盐务改革时发明的概念｡是年，广东将部

分州县盐埠划为六柜，其中广东北部的乐昌等地与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均归入北柜｡

8 ②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931/181｡

9 ③此纷争过程非常有意思，反映出传统政治、经济的诸多特点，很值得作为标本来解剖｡参见黄国信《清代“淮粤之争”中的

边界》，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5 年第 1期｡

10 ④参见何兆瀛《两广盐法志》卷 18 《行盐疆界》第 9 页，光绪刻本｡

11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档案号 3-1782-42，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为遵旨确查(湖南各属食盐情形)

据实复奏事｡融销，即本埠食盐滞销，将其应销盐额移至他埠行销，是为他埠融销本埠食盐｡嘉庆末年，珠江三角洲滞销的粤盐引

额被融销到粤北、湘南、赣南等邻近淮界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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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但是，马慧裕等人的这一提案由于周边各盐区反对，并未得到执行。从此，广东盐商的“熬锅”就成为淮盐区官员们在盐务

问题上最为恼火的事情之一，从而成为当时淮粤盐务纷争中的核心问题。嘉庆二十年(1815)，粤盐区的湖南郴州永兴县民黄荣

漋诉一名叫李文煌的人贩卖私盐，称其盐来自广东盐商，云:“广东乐昌埠商孔文光所管十一埠，九埠在湖南，两埠在广东地方，

各有子埠，设有炉灶，熬盐销卖。”
②13

得知此消息后，正在为盐务问题焦虑不安的两湖官员们，感觉找到了邻盐入侵的证据，

既然上一年对付周边邻盐的奏本因为各省所反对而未施行，那么，这一证据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为此，湖广地区对盐务负有

责任的官员们，立即抓住此事不放，把案件从李文煌个人贩卖私盐，变成对广东官盐“化官为私”进入湖南的反击战，最终形

成两个盐区之间的“淮粤熬锅之争”。从嘉庆二十年开始到道光十七年为止，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不断发文咨商两广总督、上

报户部，直至上奏天听，提出自己的诉求，希望抵制粤盐向北渗入淮界，以维护或提升淮盐的销售。总体来说，在关于粤盐“熬

锅”的争论中，淮盐区要求粤商熬锅固定化，由其官员在地化管理核查粤商名册、甚至不时越界巡查广东盐商；而粤盐区政府

官员包括数任两广总督如阮元、邓廷桢等人则和盐商一起坚决维护熬锅数量随时增减，并由己方自主管理粤商名册、巡查盐店

的惯例
③14

。显然，问题的核心在于熬锅数量是否固定。如果熬锅固定化，每年粤北产出的广东熟盐数量基本固定，对于淮盐区

防止粤盐化官为私、渗入淮界是有相当帮助的，而粤盐将白色生盐转化为灰色熟盐，渗入淮区的数量自然受到抑制。因此，最

为重要的问题，就变成粤商熬锅所熬食盐，到底是符合当地民众生活习惯之需要，还是输出粤盐进入淮界之需要，从上文所述

当时湘南淮界区的实际销售状况以及淮界区截获的化官为私粤盐案件之频繁来看，其实不言而喻。所以，淮盐区的各种抱怨以

及固定熬锅的要求，显然可以理解。但是，另一方面，鉴于嘉道年间粤盐唯一可以完成食盐销售引额，并有余力帮助销售其他

盐埠引额的地区，就是粤北、湘南和赣南，粤盐区对淮盐区要求的各种抵制和坚决维护粤盐熬锅的随时增减，也是完全可以理

解的。显然，粤盐在制造、培育并维系一个“合法走私”的食盐销售地域。

但是，这一目标的达成，仅靠广东官方的努力是不够的。其目标的达成，还需要潘进等具有可资利用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一

批盐商，直接让湖南南部地方官为粤盐北进提供方便。广东官方高层努力维护湘南、赣南淮盐区作为自己的官盐走私市场，背

后的依靠力量和信息来源，只能是盐商。嘉庆二十四年阮元的奏折，隐含了一些信息。阮元说，他接到庆保和户部咨文后，透

过两广盐运使查清阿，召集两广盐商尤其是管理北运粤盐的总商(即北柜总商)苏高华等人，由他们提供详细情况汇报，并据以

回应庆保和户部
④15
。据阮元称，盐商苏高华禀文明确指出:两淮产熟盐，“以一昼夜为一火伏，得盐若干，即为额数”，可以且

必须固定锅[金敝]，以方便管理。而粤北广东盐商“埠中偶煎熟盐，与淮南各场之煎产熟盐迥不相同……偶因海船舱底之盐……

(或)埠中进出渗漏之盐……色黑难卖，连盐包烧灰，淋出卤水，以之熬出熟盐，在近村零卖，不过以民间煮饭之锅煎卤成盐，

并无盘铁、灶房、火伏，况有卤则煎，无卤则止，非比淮盐之统年煎熬，定有额数。是以所煎之盐为数甚少，不及额盐百分之

一，此人所共知，实不能定以限制。”
⑤16
可见，阮元在盐务问题上的信息最终来源，乃是盐商。虽然目前没有材料表示，潘进

直接提供信息给阮元，但苏高华关于粤北广东盐商经营行为的解释，无疑只能来自他们，他们的决策也会受到盐商的强烈影响。

因此，两广盐区在与两淮盐区展开的食盐贸易中的“熬锅”纷争，官商利益一致，并且共同努力维护了粤盐的北进，既保证了

粤北、湘南、赣南地区粤盐的畅销，又为其他地区滞销的粤盐找到了融销的路径。因而，广东方面极不愿意改变湘南郴、桂各

盐埠之盐法，并以此直接推动粤盐“化官为私”挺进淮盐区。

二、理论诉求

本文提供的经验事实，一是潘进与彭应燕的故事，一是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这两个故事都为研究市场形成的逻辑提供了

重要的思考素材，足以超越“官商联手”一类关于私盐问题的简单理解。诚然，在市场形成问题上，前辈时贤都有重要研究与

12 ①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931/181，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朱批奏折:档案号 4-0496-044，嘉庆二十三年四

月十八日湖广总督庆保湖北巡抚张映汉奏为实力堵缉邻私并陈楚省引地实在情形恭折奏明“圣鉴事”｡

13 ②参见何兆瀛《两广盐法志》卷 18《行盐疆界》第 15 页，光绪刻本｡

14 ③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931/181，以及何兆瀛《两广盐法志》卷 19《行盐疆界》，光绪刻本｡

15 ④参见英国外交部档案，FO.931/181｡

16 ⑤参见何兆瀛《两广盐法志》卷 18《行盐疆界》第 13-15 页，光绪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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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古典经济学以及自由主义经济学，崇尚市场形成的自发逻辑，认为市场是理性经济人自由选择的必然结果，市场上的供

需关系和价格机制创造了市场秩序，市场是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的秩序；制度经济学则在古典经济理性选择模型上，将制度

看作是其模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变量，认为必须结合市场形成所依赖的制度因素，才足以解释理性选择如何可以促成市场的形

成，认为市场的形成事实上需要解决度、量、衡以及货币体系的建构，尤其是产权与契约的保护等诸多问题
①17

；波兰尼则指出，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作为买方与卖方交易聚集地的市场从部落时代就已在人类社会中存在，但其中的市场

行为，要不就是互惠型交换，要不就是再分配型交换，最多也只是家计型交换，这三种类型的交换，均体现一个原则，人们的

交换行为并不仅仅由市场供需关系和价格机制来决定，更多的是由人们在社会体系中的网络关系和荣誉感等价值体系来规范。

人之作为人，并非都是理性经济人，人们更重要的是在社会网络中保持自己的有荣誉感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伦理价值观上，

各种价值信条比经济理性选择更为重要，而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直至工业革命把人类异化前的长时间段里的基本结

构。工业革命以后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统一市场，正在朝着理性选择的方向发展，将人类异化，企图脱嵌于社会，并反过来主宰

社会。这说明，在人类历史上，市场是嵌入社会的，市场形成亦必然嵌入社会，这就是波兰尼的“市场嵌入社会”理论
②18

；在

波兰尼之后，格兰诺维特重视市场与人际关系网络的密切关系，弗雷格斯坦和泽利泽尔进一步发展出市场的政治与文化嵌入理

论，市场嵌入社会的理论在人际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领域均得以展开
[4]32-33

。符平则认为，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以政治-结构

框架来研究市场的逻辑，可以为解释市场的社会逻辑提供足够的力度。这一框架，一方面重视市场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组成部分

的意义，一方面强调市场行动者创造稳定市场环境的行动，以及形塑市场关系规则的过程，全部都是政治和权力的运作过程。

其中规范和影响市场的有正式组织结构和制度，如科层制、政治体制、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行业协会等，也包含被行动者普

遍认同和实践的的要素，如经济惯例、习俗、理念、商业观、关系文化、未成文的行规等
[4]53-70

。

本文即企图在前辈时贤大量理论思考的基础上，从清代私盐贸易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传统中国市场的形成路径。显然，

本文受“市场嵌入社会”理论的启发，从市场嵌入社会的机制出发，通过市场形成的嵌入性的具体经验事实，揭示清代私盐市

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进而从经验事实出发揭示市场形成的路径依赖。虽然本文并没有在理论框架上超越格兰诺维特、弗雷格

斯坦和泽利泽尔等人作为集合体而揭示的“市场嵌入于人际社会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的理论结构、以及符平的政治-结构框

架。但与他们不一致的地方是，他们努力的方向是与经济学对话，探讨市场运作的逻辑，揭示人际社会关系网络、政治与文化

或者说是政治-结构(显结构与潜结构)如何在市场秩序及其型构中产生作用，以及产生了何种作用。比如挑战经济学关于银行通

过对贷款人纯经济实力与效益的考察发放贷款的结论，探讨人际关系网络如何影响银行贷款发放的事实，来揭示人际关系网络

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又比如通过探讨国家政策与惠石镇石灰业变迁与发展的关系，来揭示政治与市场变迁之间的逻辑。本文则

在此基础上，力图通过研究潘进与彭应燕以及阮元与苏高华的两个故事中蕴含的内在逻辑，从市场嵌入社会的机制入手，探讨

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机制，即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及其路径依赖，最终形成关于中国传统市场形成问题的理论总结，以加深

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市场形成机制的认识，同时也为经济学的市场理论以及市场社会学理论提供一些参考，提供一个具体经验事

实基础上的理解中国传统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及其路径依赖的理论框架。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前人探讨的是市场运作的逻

辑，本文探讨的重点是市场形成的逻辑。

三、网络与结构

虽然经验事实非常简单，无非就是潘进等人利用两淮盐区规定“湖南引盐一体通销”、盐引额并不分配到盐埠的制度，以

学谊、乡谊等办法，联结湖南地方官员，让他们关照广东盐商，减少湖南“卡员”进入粤盐地界(行政上属于湖南)“滋扰”，

以保证粤盐“化官为私”，从而顺利进入两淮地界销售；以及在粤盐“熬锅”纷争中，通过马慧裕对蒋攸铦、庆保对阮元、陶

17 ①参见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载奥列佛·威廉姆斯等编、李自杰等译《交易成本经济学经典名篇选读》第 8 页，人

民出版社，2008 年版;诺斯、托马斯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第 3页，华夏出版社，2014 年版;彭凯翔《从交易

到市场———传统中国民间经济脉络试探》第 2-3 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18 ②参见卡尔·波兰尼著，冯钢等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 37、39、47、49、51、55、57、59、62-66 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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澍对邓廷桢三次总督级别之间的辩论，两广盐区几乎采取了近乎明火执仗的方式，利用清廷处理封疆大吏之间纷争常常不了了

之的政治文化特点，维护了粤盐的北进稳定之路，以致于湖南南部的淮盐地界的衡州永州、宝庆府等地，道光以来，所销售食

盐几乎全部是粤盐。“化官为私”的粤盐完全占据了当地市场
①19

。但经验事实却显示，私盐市场的形成存在非常复杂的机制。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私盐市场形成，并不彻底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选择逻辑，市场导向仍是清代私盐市场形成的重要逻

辑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私盐市场的形成又不是古典经济学默认的“自发过程”，也不是“人类行为而非人类设计的秩序”

所能概括。首先，私盐市场的形成，利用官方的食盐贸易制度解决了市场形成的制度环境问题；其次，恰恰是“人类设计的秩

序”形成了私盐市场。本文的重点，不是分析官盐贸易制度如何型构私盐市场的制度环境，而是探讨“人类”如何“设计”了

私盐贸易的秩序。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全文理论框架的基本结构归结为，清代私盐乃至传统中国市场走的是基于传统文化

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形成路径与策略
②20

，简称网络与结构路径，而这一路径形成了相当强大的

路径依赖，成为传统中国市场形成与秩序的基本逻辑。

第一，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是中国传统市场形成的基本

逻辑。私盐市场是观察中国传统市场形成问题的经验事实与逻辑结合的最佳实验场，它揭示了中国传统市场形成的路径，及其

嵌入社会的方式与策略。私盐是与官盐共存共亡的特殊商品，朝廷的食盐专卖制度，使其在与官盐贸易的互动或者博弈过程，

附生出比官盐贸易更为清楚的市场化特征。它常常在官盐价格的引导下，以吸引市场消费者眼光、比官盐价明显较低的价格与

官盐展开竞争，表现为既受制于官盐价又与官盐竞争的特征，并由此而获得自己的市场销量，并反过来影响官盐价格。食盐专

卖强烈排斥私盐，但它又必然带来私盐，考察私盐市场，可以把握食盐专卖制度的运作情况和市场化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

私盐贸易时时刻刻处于和官盐贸易的互动与博弈中，深入考察该博弈和互动，可以揭示私盐贸易体系中，私盐商如何组织，如

何与官府、社群、民众发生联系，发生何种联系(比如冲突或者合作等等)，最终揭示私盐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本文正是通

过潘进与彭应燕的故事以及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揭示出食盐市场中最重要的私盐商们的官商私商一体化特征，发现他们利用

食盐专卖、盐课考成等等制度所形成的政治结构特点，事实上与本盐区的官府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又利用自己走私所渗入的相

邻盐区的灵活复杂的制度结构和人际关系网络等资源，以及官方食盐专卖制度的结构化体系，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价值与伦理

观，借重对方官员，成功建构起规模巨大的私盐市场。这是一种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

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它体现了私盐贸易这一较之于官盐贸易更有市场化特征的贸易体系的内在逻辑，展现了私盐贸易中

市场嵌入社会的细节及其机制。

19 ①同治《衡阳县志》的作者曾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现象，他说:“以余所闻见，自道光以来，粤盐通行，虽官有淮引，典之通判，

特以名而已，城乡数十万口，何莫非粤之所食，淮课不登又亦久矣｡”

20 ②必须说明，不仅私盐市场的形成，而且在中国传统的众多商品市场的形成中，国家权力的参与与干预色彩都是非常鲜明的｡

吴承明在《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一文中，曾高屋建瓴地总结了“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结构的基本模式，它是一种以

粮食为基础，以布(以及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参见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 254 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这一观点已成为中国经济史对中国传统市场的经典结论｡据其观点，则中国传统市场上最重要

的商品是粮食、布匹和盐｡盐如何受国家控制与影响，本文已多有论述，自不必再赘言｡粮食市场则因为生产者众多，自给性强，

且对民生影响程度极大，并不实行专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王朝国家不参与、不干预粮食市场的形成与运作，清王朝随时掌

握米价信息，在米价异动时，采用官运、民调等多种方式干预粮食市场的运转｡这方面的经验事实，请参见陈春声《市场机制与

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第 141-196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以及罗威廉著、陈乃宜等译《救世:陈

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第 232-272、371-405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至于布的市场，王朝国家同样

介入其中，牙行就是其参与与干预的重要机制之一｡牙行之外，政府还会直接干预棉布市场的价格｡请参见西嶋定生著、冯偌哲等

译《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632-651 页， (农业出版社，1984 年版)以及谢亮《社会“自生秩序”的中国经济史镜象:华北棉布市

场变动原因研究 1867-1937》第 192-195 页，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年版)｡至于粮、布、盐之外的矿产等商品，政府更

是采取了垄断、禁遏之类的办法进行掌控｡详情请参见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 年版)以及温春来《清代矿业

中的“子厂”》(载《学术研究》2017 年第 4期)｡因此，传统中国，王朝国家参与与干预市场属于常态而非偶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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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在清代私盐贸易体系中，

形成了路径依赖。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说明官商利益共同体形成后，在逻辑而非时间序列上，潘进故事中的基于传统文化体

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在更大范围以及更大规模上形成路径依赖的事实。这

说明，虽然私盐市场形态各异，有灶户灶丁的偷漏，也有贫民的肩挑背负，有官员“挺身而出”夹带私盐，也有盐枭强行走私，

但各种私盐形态，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影响上，最为重要的还是官私一体化的私盐。这种私盐，作为私盐市场上最重要的形态，

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路径依赖，不仅在私盐市场，而且在中国传统的许多市场，甚至国家财政运作上

都得到了体现。就是说，在传统中国，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

是最为重要的市场形成以及市场秩序的内在逻辑。人们耳熟能详的晋商与官员的关系网络、与清朝廷的关系网络，充分展现了

金融市场形成的策略与路径，和潘进故事并无实质差异。山西票号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国版商业成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甚

至成为了无数商人的励志故事，进而成为传统中国商业文化深层积淀的表现，后来者常沿着其路径去展开自己的商业经营。不

过，在逻辑顺序上，我们依然可以从单个商人的故事发展到商人群体的故事的脉络，去理解它与潘进故事的关系，从这一角度，

显然，晋商所创造的票号，或者说，明、清金融市场形成的策略与路径，正是对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

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的依赖，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市场形成的路径依赖相当明显
①21

。它同时说明，清代国

家财政运作体系中，也明显存在着潘进故事中市场形成策略的路径依赖。清中晚期，山西票号甚至承担了王朝税收款项的缴纳

以及调拨功能，咸丰以后盐务问题上的川盐济楚以及盐税问题上的盐厘征收等等，均体现出对潘进故事中市场形成策略与路径

的依赖
[5]
。

第三，中国传统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以及路径依赖，型构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秩序。传统中国一方面具有高度发达的市

场，司马迁已经指出，汉代中原地区就形成了来自“天下”(即全国各地)的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商品的繁忙交易市场
[6]
，东汉

王符则描述了由于商业繁荣而造成的车舆填塞道路，即“堵车”的现象
②22
，延伸至宋代，商业更加繁盛

[7]
，明清商业贸易规模可

能实现了进一步扩大
[8]
。这样的市场体系，如果仅仅从经济学视角去理解，将其当作“市场经济”也未尝不可

③23
。另一方面，王

毓铨指出汉代经济已形成贡赋体系
④24

，梁方仲指出明代中国商业的繁荣仍然主要取决定于其贡赋经济体系
⑤25

。他们的研究，蕴

含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一是从汉到明，中国的市场体系的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存在着相当强烈的内在关联性，甚至说一致性；

二是中国传统经济仍然停留在类似于波兰尼所谓的“再分配”体系中，其中繁荣的市场交换主要还是基于再分配目的的交换
⑥26
。

21 ①孔祥毅的研究指出:山西票号的兴起，虽然与明清中国商品市场对汇兑的旺盛需求有关，但山西票号的股本初始一般仅有数

十万两，而汇兑却动辄百万两(汇兑不是票号充当直接运输白银的镖局，而是在甲地承收白银乙地支付款项的金融手段)，这全

靠清王朝各级政府的公款作为周转金，因为清朝各级地方政府都将山西票号作为缴纳税款和军饷的代理机构｡为何山西票号可以

与政府建立如此重要的关系呢?孔祥毅认为，主要理由在于，一是票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从源头开始就与官员们建立起良好关

系，比如他们有计划地资助儒生应试并走马上任、代办代捐捐纳和印结以及直接捐纳报效等;二是在此基础上，山西票号事实上

成为清王朝的财政运作之支柱，为户部解缴税款、为各省关借垫京协各饷、为清政府筹措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

金库以及为政府捐纳筹饷等，而在庚子事变后，清政府更加依赖山西票号｡参见孔祥毅《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载阳泉市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晋商史料与研究》第 80-99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22 ②王符云:“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

参见王符《浮侈篇》，载王符著、汪继培笺、彭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第 120 页，中华书局，1997 年版｡

23 ③参见赵冈《论中国传统经济的性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他认为，只要是产权的交换就可以归结

为市场交换，而传统中国的人们，人人均需参与交换，则可以据以判定其市场经济性质｡

24 ④参见王毓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载《王毓铨史论集》(上)第 311-345 页，中华书局，2005 年版，亦可参见刘志

伟《从“纳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载《史学月刊》2014 年第 7期｡

25 ⑤参见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第 127-128 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亦可参见刘志伟《从“纳

粮当差”到“完纳钱粮”———明清王朝国家转型之一大关键》，载《史学月刊》2014 年第 7期｡

26 ⑥希克斯认为，这种经济体系可以称为“岁入经济”，它与市场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并认为岁入经济的交易活

动，应该称为交换，而不能简单地称为市场｡参见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第 23-24 页，商务印书馆，1999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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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交换体系，市场嵌入社会、政治、文化体系之中，政府自身既是市场上的行动者，也是市场秩序的建构者，政府不能直

接承担起商人的所有角色，必然也有许多事务需要交给独立商人和商业系统来处理。本文的私盐贸易的经验事实不仅证实了这

一点，而且更加清晰地展现了私盐市场形成的路径、策略以及路径依赖。由此看来，这种基于传统文化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

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策略以及路径依赖，不仅体现在私盐市场，体现在一般商品市场，更体现在中国传统

的财政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实践中。正是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以及路径依赖，型构了中国传统市场的整体特征。在这里，

赵冈等经济学家的分析结论与波兰尼的观点形成了直接对立。这说明，对同一经济现象的分析，从不同理论体系和学科出发，

可以产生出惊人的差异。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逻辑前提有巨大差异。作为经济学家的赵冈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产权交换理论，

而社会思想家的波兰尼则更重视经济行为者的社会动机。因此，二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完全可以理解，并且我们一般无法直接

简单粗暴地判定谁对谁错。在这种观点差异面前，我们必须剖析各自的逻辑前提，才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即便如此，

他们之间想要实现真正对话，并非易事。但结合双方的观点，从中国本士的经验事实和概念体系出发，则我们既能高度重视传

统中国发达的市场及其经济意义，又能充分理解中国传统市场秩序的基本逻辑。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王毓铨先生与梁方仲先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兰尼对传统中国“再分配型”经济体系的概

括性认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波兰尼提出“互惠”“再分配”“家计”三种经济组织原则时，所倚重的材料，

主要来源于人类学对大洋洲和非洲部落社会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中世纪的历史经验。而中国古代商业的繁荣程度，远超这些

经验，中国传统的商业与市场，虽然在某些重要的原则上，与波兰尼的“再分配”若合符节，但仅以此概念来总结中国传统的

市场与商业，则显然过于粗浅。本文所讨论的中国传统私盐市场的形成并未彻底逃离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原则的现象，就是

由此而引起的波兰尼认识不足的问题之一。也正因为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高度发达，但同时又存在强烈的贡赋经济色彩，才

导致了经济学家赵冈与社会学家波兰尼对其性质的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与本文所综述的众多学者对西方世界的物品交换行为何

时归入商业何时归入市场的判定大体呈现一致性，也截然相反。因此，细致地从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其

内在逻辑、机制与性质，依然任重道远。本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这一方向上的一个尝试。但是，本文目前所处理的问题，仍

只是这一宏大课题中的“市场形成路径与路径依赖”这样一个细小环节，并且本文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也相对单薄，远不足以

全面揭示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种种逻辑。这就进一步说明，对传统中国商业与市场的研究，尤其需要加强。

四、制度的非正式运作

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与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是中国传统市场形成的基本逻辑，

而此路径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则成为中国传统市场秩序的基本逻辑。这是我们对中国传统市场形成与秩序的基本认识。不过，

事实上，这里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值得深入总结，那就是传统文化体系在人际关系网络与制度结构中具体发挥作用的机制。

从本文的经验事实来看，这一机制大致可以用一个并不社会科学化也不很精确的概念来表达，这一概念就是制度的非正式运作。

所谓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指的是制度运作的一种类型，在其运作过程中，行为者为了达到自己诉求，或游走在制度条文的

边缘，或局部突破具体制度框架的规范与约束，采取各种合法与不完全合法的却又利用制度结构的行动。它与制度的正式运作

———行动者完全依据制度条文的规范而展开的程序化的制度运作，具有完全不同的侧重点。借用符平的分析框架，制度的非

正式运作，就是“显结构”中“潜结构”发生作用的制度运作行为。潘进与彭应燕的故事里，这一运作趋势非常明显。从表面

上看，潘进等人将广东官盐大量销往湖南衡州府等地，违反了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规定，是食盐走私，因而不能算是制度的正

式运作。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其行动却处处表现出符合制度结构的合法化。首先，两广盐区的长官包括历任两广总督，通过

众多章奏，与淮盐区官员以及户部官员讨价还价，在清代食盐专卖制度的结构框架下，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平衡”理念，

最终说服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维持了广东盐商在粤北煎熬生盐、自主管理盐商名册、自主查缉广东私盐等权力，保证了粤盐

北进在制度上的合法性，从而保证当时潘进及粤盐北柜的所有广东盐商，都合法地取得了在湖南南部将生盐熬制成熟盐的资格，

从而可据以将白色生盐转化成为灰色熟盐，进入淮盐地界而难以被查缉；其次，广东盐商们的粤盐走私北运，理应受到两淮官、

商的合力查缉。但事实上，由于他们以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学缘、乡谊等各种“缘”形成了强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利用了清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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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专卖制度各盐区食盐运销、考成制度的差异性结构，两广盐区食盐专卖制度已经形成的交通道路和运输系统、批发零售体系、

价格博弈关系、商人的准入、私盐的查缉等整个食盐贸易制度的结构体系，甚至形成利益共同体之后的两广盐区高级官员们的

有力支持，粤盐北运衡州等地，在清代食盐专卖制度分区销售、跨区严查的体系下，居然与合法的食盐贸易一样，顺畅到基本

不存在障碍，表现出一种事实上的“合法性”，即在淮盐盐商以及淮盐区地方行政力量应对上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

虽然可以说是非法行为的“合法化”，但一旦形成这种“合法化”，原本非法的行动不再被官方查缉，变成操作上的事实合法，

行动者的诉求便得到满足。显然，这种所谓制度上的合法性，无论是的确符合制度规定的，还是并不符合制度规定却事实上呈

现出合法性的，都与清代食盐专卖制度本身的制度条文相违背。但是，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制度极其具有挑战性的是，关于清

代食盐生产与管理的一系列研究已经表现，反而是这类表现出合法性的制度运作，才是传统制度运作的常态
①27

。这说明，传统

制度的运作，在某种意义上，主要地体现为非正式运作，或者说，这种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在传统中国，自产生之日起，就是

制度运作的具体形态，它是制度运作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制度运作的本来含义。所谓“制度不是用来执行的，

而是用来被挑战的”，指的就是这种制度运行的状态。

制度运行主要以非正式运行的状态展开，事实上是传统中国文化在制度运行中的表现形式。关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质与表

现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本文无意就此展开讨论，而且也无法在如此篇幅书中展开讨论。我们所想强调的，只是传统中国文化

体系中自有其遇事变通灵活处理的习惯，这一点相信读者诸君可以与我们达成共识。我们了解，在传统中国，人们在处理各种

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正常事务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居然不是按规定办事，而是找人，找熟人，找亲缘关系人，找学缘关系人，找

地缘关系人，或者找其他任何有“缘”的人，哪怕拐弯抹角的关系，也总比不找关系强。惟其如此，我们的正式制度，不得不

以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运行。即便在正式制度运行中可以完善处理的事情，也常常被具体的行动者改造成非正式制度方式而运行。

正如上一自然段所论述，由于私盐贸易的特殊性，在本文所讨论的私盐市场形成逻辑中，这种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制度非正式

运作现象，表现得极为充分。而本文中涉及到的山西商人及其票号的故事，以及徽商与康熙、乾隆以及曾国藩等官员的故事
②28
，

均显示上至皇帝、下至封疆大吏，乃至普通商人，一旦作为制度实施的行动者的时候，他们所普遍采用的就是制度的非正式运

作方式。

那么，制度的非正式运作，在本文所关心的市场形成的议题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显然，我们所揭示的市场形

成的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路径与策略，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路径依赖，就是通过制

度的非正式运作而实现的。因此，制度的非正式运作，正是市场形成的路径与策略，以及市场秩序的路径依赖得以成为事实的

前提，也是传统中国“市场嵌入社会”的具体机制与表达。进入市场形成问题的逻辑分析，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甚为关键。本

文在众多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总结了中国传统市场形成的路径以及市场扩大的逻辑，并最终将其归结

于“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这一制度的文化特征，就是试图超越既有学术史理论与结论的一个尝试性总结。而这一讨论，似乎又

揭示了波兰尼认定中国传统经济归属“再分配型”组织原则与赵冈认为中国传统经济属于“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张力之所在

———中国传统商业与市场的复杂性尚未被理论界完全总结出来。

这就提示我们，只有细致扎实地从中国传统商业与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探讨其内在逻辑、机制与性质，才有可能深入揭

示中国传统市场的特征。当然，本文的研究，尤其是“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结论显示，虽然不能否认中国传统市场存在理性

经济的逻辑成分，但是，由于传统中国制度运作的非正式化的普遍存在，探讨中国传统市场形成路径，最重要的不是单纯从西

方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出发，而是需要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西方社学科学以及人类学、历史学的分析手段，从中国传

统市场的经验事实出发，辨析市场形成过程中制度的非正式运作的具体表现，才有可能探究“市场嵌入社会”的深层次逻辑，

从而深刻揭示市场形成的具体路径与策略，最终抽象出关于中国传统市场运作的有可能与西方理论对话的思想成果。本文由于

选题范围的局限以及作者的学力不逮以及经验事实相对不足，并未达到真正深刻揭示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独特道路的目标。但是，

27 ①参见叶锦花《明清灶户制度的运作及其调适———以福建晋江浔美盐场为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6 月);李

晓龙《明清盐场制度的社会史研究———以广东归德、靖康盐场为例》，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5 月);徐靖捷《明清淮

南中十场的制度与社会———以盐场与州县的关系为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 5 月)等相关研究｡

28 ②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修订版)第 21-36、236-249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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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应该是本文的主旨之所在，更是未来研究工作的核心问题之一。我们期望有一批青年学者会有兴趣切入此

问题，从大量尚有足够研究空间的中国传统经济运行事实入手，形成合力，最终达到与西方理论展开有效对话的目标。如果本

文能使一部分读者对此问题产生兴趣，作者将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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